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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〔2024〕21 号

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铜陵市尾矿库
“头顶库”“一库一策”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

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铜陵市尾矿库“头顶库”“一库一策”

综合治理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实施。

2024 年 9 月 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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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陵市尾矿库“头顶库”“一库一策”
综合治理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尾矿库“头顶库”（以下简称“头顶库”）溃坝

风险防范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按照《安徽省尾矿

库闭库销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皖应急〔2020〕131 号）、《安徽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尾矿库“头顶库”“一库一策”综合治

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政办秘〔2024〕5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

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

神，坚持“政府引导、社会支持、企业负责”的原则，对全市现

有 14 座“头顶库”实行“一库一策”治理措施，治理一个、达标

一个、销号一个。到 2026 年底，全市现有 14 座“头顶库”通过

综合治理，确保消除安全风险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。即日

起，各级各有关单位严格落实非煤矿山项目建设规划审批，现有

尾矿库下游 1 公里范围内原则上不再新建居民区、工矿企业、集

贸市场、休闲广场等人员密集型场所以及公路、铁路等项目，不

再产生新的“头顶库”。

二、治理方式

根据“头顶库”实际，采用回采销号、闭库销号、升级改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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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搬迁下游居民等一种或多种方式开展治理。

（一）回采销号。对已运行到设计最终标高，或不再进行排

尾的“头顶库”，尾矿存在利用价值的，将库内尾矿全部转移进行

综合利用，拆除尾矿设施和初期坝后，按规定注销尾矿库。

治理尾矿库：安徽奋迅实业有限公司水木冲尾矿库。

（二）闭库销号。对已运行到设计最终标高，或不再进行排

尾，或停用时间超过 3 年的“头顶库”，尾矿无利用价值的，按程

序进行闭库并注销尾矿库，将“头顶库”用地复垦为耕地、林地、

园地等其他用途用地。

治理尾矿库：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老鸦岭尾矿库、

相思谷尾矿库、杨山冲尾矿库、林冲尾矿库，枞阳县井边选矿有

限责任公司尾矿库，枞阳县原井边铜矿尾矿库，枞阳县永昌实业

有限公司尾矿库，铜陵金义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老虎头尾矿库，

安徽焦冲矿业有限公司焦冲金矿尾矿库。

（三）升级改造。对所有“头顶库”的防洪标准、浸润线埋

深、干滩长度、安全超高、监测系统建设、稳定性计算等工艺，

按照提升一个等别的标准进行建设和管理。

治理尾矿库：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家谷尾矿库、

朱家冲尾矿库，铜陵县仙人冲矿业公司尾矿库。

（四）搬迁下游居民。对现有在用“头顶库”，经升级改造后

仍存在安全风险的，经市、县区政府充分论证后，组织对“头顶

库”下游 1 公里左右范围的居民和重要设施进行搬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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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尾矿库：安庆中鑫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。

三、进度安排

2024 年 9 月 15 日前，县区政府、有关单位根据国民经济和

社会发展、国土空间、环境保护等规划，组织制定“头顶库”“一

库一策”综合治理方案。综合治理方案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并进行

公示后，报市应急局汇总，统一报送省应急厅备案。2024 年 9 月

15 日起，启动“头顶库”综合治理。2026 年底前，所有“头顶库”

完成综合治理任务，有效消除安全风险，切实提升非煤矿山本质

安全水平，确保安全运行。

四、管理要求

（一）落实主体责任。尾矿库企业要严格落实“头顶库”“一

库一策”综合治理主体责任，明确内部分工，细化工作举措，列

出时间节点和进度计划；确定治理任务和建设标准，核算任务量，

保证资金投入，有序开展立项、可行性研究、安全设施设计及审

查审核等工作，确保按时按质完成治理任务。

（二）加强监督管理。市应急局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要加强

统筹协调，发挥牵头作用，积极推进综合治理工作。县区政府、

有关单位要加强对所属尾矿库的监督指导，督促推进“头顶库”

综合治理。

（三）完善验收评价。综合治理过程中，尾矿库企业要严格

履行安全要求，坚决避免生产安全事故。项目完工后，尾矿库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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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要及时开展项目竣工验收，出具项目竣工验收报告，涉及中央

财政补贴的要出具项目审计报告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各有关单位要进一步提高“头顶

库”综合治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把综合治理工作作为保障人民

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任务，积极协调帮助解决综合治理过程

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。

县区政府、有关单位要组织制定科学、可行的综合治理方案，充

分发挥各方力量，确保综合治理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二）加大政策支持。县区政府、有关单位要按照有关要求

安排资金，支持“头顶库”综合治理项目。市应急局、市财政局

支持尾矿库企业积极争取中央财政安全生产预防和应急救援能力

建设补助等资金。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金融产品创新，合理

满足综合治理项目融资需求。支持符合条件的矿山企业，通过发

行企业债、公司债等方式募集综合治理资金。市发展改革委、市

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生态环境

局等部门要落实相关政策措施，积极支持综合治理工作。

（三）加大土地支持。“头顶库”销号后以及居民搬迁腾退的

国有划拨建设用地，可依法依规转让或由市、县政府收回，收回

土地的再出让收入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

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6〕100 号）等有关文件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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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使用。

（四）强化宣传引导。由市应急局牵头，加强对综合治理工

作的宣传，积极争取社会公众的理解支持；组织开展检查指导和

工作验收，总结经验，推广典型做法，确保综合治理取得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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铜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9 月 4 日印发


